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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 2 万元。

七条 旅客可以自行决定向保险公司

投保航空运输人身意外伤害险。此项保险金

额的给付，不得免除或减少承运人应当承担

的赔偿金额。

八条 向外国人、华侨、港澳同胞和

台湾同胞给付的赔偿金，可以兑换成该外国

或地区的货币，其汇率按赔偿金给付之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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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-条为了加强化肥生产经营管理，

整顿化肥产供销秩序，制止化肥购销中的不

正之风，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，促进农业生

产和廉政建设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化肥产供销

一律实行公开和监督。

三条 各级计划部门(或主管化肥分

配的部门， -f 同)必须将化)Jl~年!主资源、分

l悍价确定。

九条 旅客或其继承人与承运人对损

害赔偿发生争议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条 本主!ß~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-条本规足自 1989年 5 月 1 日起

施行， 1951年 4 月 24 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

会发布的 《 飞机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

例》同时废止。

配计划和每季的生产、调按计划及执行

况，报本级人民政府，并向同级有关部门和

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计划部门通报、公开。

四条化肥生产企业必须完成生产计

划，按月向上级人民政府和计划部门、主管

部门、经营部门报告生产计划，实际产量和

销售去向，严格按计划交售。化肥的自销数

量不得突破上级人民政府的规定。

五条 国家统配、省内生产和从省外

购进的化肥，由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经

营。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其他单位和个人

不得经营化肥。

第六条化肥经营部门应积极组织货

，按季将货源情况、调拨计划、执行

况，报本级人民政府，并向同级有关部门和

下一级经营部门通报、公开，及时做好调

拨、供应工作。

基层供销社必须将化肥供应计划、品

种、数量、价格、 11']间、办法张榜公布，通

知niU社(组) ，发票到户，方便群众，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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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服务。

七条 省安排的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化

肥，经营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的用于中、数毒委、

价格和时间供所给农户。

第八条 乡 (镇)人民政府必须督促各

社(组〉将分配到的化肥品种、 数量、价格

和分配给农户的化肥l1713311、数景、价格张榜

公布，做到家喻户晓。

第九条 化肥生产企业和经件单位必须

严格遵守国家物价管拥规定，严禁擅自把

价、为11价销售。

尿素综合零售价、怆食合同定购拴钩尿

素零售价和调出市、地、 !Fill 的化肥价格，由

亏空物价局核定公布。各地自产化肥或从省外

调进化肥的综合零售价，由市、地、州物价

部门帘定公布。

第十条严禁化肥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

用、筑、分计划内化肥或将计划内化肥转为

计划外销售。严禁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化

肥。

十-条任何人不准擅自批条子、走

后门，为个人或单位索购化肥。

十二条 交通部门应优先运输化肥，

做到不误农时。不准索取化肥或钱物。严禁

乱涨运价、乱收费用。

十三条化肥的计划部门和化肥生产

企业，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马应对下属单位

化肥产供销实f j 公开的情况，过iJ行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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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耐行政?!:陀、物价、监察部门，应按

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化肥产供销公开情况的监

督。

十四条 汀'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都有 :1检举揭友。有关部门应当

为检举揭发者保密，并对检举揭发有功者给

予奖励。

Jiι禁对检举揭发右tHiHl{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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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丑条 J百FITL f11 视、广播啥:新闻单

位，应对化肥产供销实行公开的情况，加强

舆论监督 n

第十六条 严 :71712、于本办沽，在化肥产

供俏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，片i主管部

门 77艾人民政府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四 条、第六

条、第七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单位，

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主管负责人给予行政

处分，并;Ll; 以 :1 日 罚于本人 47E三个月1在木工

资额的罚款。

违反木办法第十一条、绍十二条第一款

规定的，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

政烧分。

十八条违反术办法第五条、绵十条

规定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其全

部实物和非法所有-、罚款，责令停业黯顿.

直至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十九条违反木办砖第九零、第十二

条第二款规定的局!拉物价部门依法没收其全

部:li二法所得， 3;二处 以罚款。

第=十条 吹号雯对象不道守木办法规定

违反行政纪律的，由!监察机关予以处野。

~二十一条 对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单

位及其主管负安人，.执行监督检查、处理的

部门不按 办jj- Tl;2范行处罚的，由本级

人民政府追究执行监督部门领导人的责任。

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情节严

主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十三条 按立办法规定没收的实物

和非法所得令额及罚款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

7111 。

第二十四条 A; 川、法由各引人民政府组

织实施，监督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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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五祭 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


